
“全民健身”上墙

8月8日，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

蓬村，画师们忙着创作“全民健身”

墙体彩绘，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

看。新蓬村通过“文化墙”建设，让

村民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增强美丽

乡村建设的信心，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宁文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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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六条“赠

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

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

再履行赠与义务”的规定，朱俊表

示，首先，房产被抵押并不一定会造

成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若开发商

能履行与抵押权人之间的债务，那么

该房产并不受到影响；其次，若开发

商未履行与抵押权人之间的债务，则

可能导致房产被法院采用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的方式予以处理，且所得的

价款抵押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当

然，若受赠人能证明开发商与抵押权

人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等情形，则可主

张抵押合同无效，据此来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地址可否公开？

据媒体公开资料报道，2016里约

奥运会后，举重男子69公斤级冠军石

智勇获得绿城集团送出的一套精装修

房、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游泳季军汪

顺也获得了印有房源与优惠信息的

VIP卡。

今年，在汪顺和石智勇再次夺冠

时，杭州某小区早早把多条红色布幅

挂在道路边，“热烈祝贺小区业主汪

顺、石智勇勇夺奥运金牌”。此外，小

区业主群里还有人时不时更新“冠军

住户”的名单，如“羽毛球世界冠军

某某也是住这里的”等。

朱俊认为，居住信息从严格意义

上来说也是个人隐私，开发商不能擅

自公开。但朱俊也提醒，根据民法典

第六百六十一条，赠与可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义务。因此，如果赠与方与奥运

健儿之间明确约定，受赠房产的同时

要为赠与方企业提供代言等，则奥运

健儿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代言义务。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顾洁丽 通讯员 陈谊 杨壹

本报讯 “这次办理居住证，打开手机动动手指就办好了，

而且以后使用时只需用手机展示电子居住证就行了，真是省心

省力又省钱……”日前，新诸暨人吴女士在民警的帮助下，通过

手机“浙里办”APP成功办理了电子居住证。

8月6日，浙江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浙江三地率

先启用电子居住证。目前，我省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2984万，

超过全省人口总数三分之一。今年5月以来，省公安厅先后在

绍兴、温州、嘉兴开展了网上申领、核发《浙江省居住证》工作，

率先在全国实现居住证申领、生成、使用的全流程数字化，已签

发2.1万余张、签注2.5万人次。

来自安徽的崔女士一家和吴女士一样，也是新诸暨人，但一

直没有办理居住证，直到今年小孩要报名上学时，才想起这事

来。按照以往的居住证办理流程，需要由当地派出所将审核后的

新居民个人信息发往省公安厅制证中心，15个工作日内才能制

证完成并进行邮寄。如今，“全程网办”将办证流程从线下搬到了

线上，领证时间从15个工作日缩短到2个工作日，同时彻底告别

了以往填写纸质表格的传统审批模式。崔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

求助的当天，工作人员耐心指导她下载“浙里办”APP，并按照“告

知承诺—在线填表—上传材料—确认提交”完成了申请流程，收

到了办结短信通知。崔女士的孩子得以及时入学。

目前，电子《浙江省居住证》申领及签注业务以在线“掌上

办”为主、“网上办”为辅、线下“窗口办”为补充，新居民在完成

电子居住证的申领后，还可在线上查询居住证有效期、下次签

注日期、当前业务办理进度等。

我省市场监管
进入数字治理时代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近日，“浙江企业在线”

“浙江质量在线”“浙江市场在线”同

时上线，这标志着我省市场监管实现

核心业务数字化改革全覆盖，浙江市

场监管数字化改革的高速公路“一张

网”全面建成并在全国率先进入市场

监管数字治理时代。

以 8月 6日上线的“浙江企业在

线”为例，平台围绕市场主体注册、

变更、年报、管理和注销5个环节9大

核心任务，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

造、业务重塑、部门协同，构建业务

闭环。

“我要开小餐馆，需要提交什么材

料？”“我要开小超市，流程怎么走？”

“企业要办理五险一金开户，得跑几个

部门？”……在“浙江企业在线”平

台，这些问题都能“一件事”一次

办。“浙江企业在线”平台聚焦提高企

业开办便利度，实现“一网通办”“一

套材料”“一日办结”“一日领取”；聚

焦“证照分离”改革，纵向贯通省、

市、县三级，横向联动46个省级许可

部门，推动520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一网办、简约办”。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龚婵婵

本报讯 近日，在温州市鹿城区矛调中心，一起历时5年的

申诉案划上句号。申诉人陈某撤回了申诉，表明息诉息访。

都说“朋友好做，生意难做”，陈某与曾经的好友周某就是

因为做生意闹翻了。2010年起，陈某与周某先后共同参与民

间借贷、购车、投资鸽场及房产等。之后，因投资失败欠下大

额外债，周某东挪西凑的操作不得不“揭盖子”了。2014年5

月，陈某就周某侵占其147万元贷款向鹿城区法院提起刑事

自诉。

周某因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但两人还有一笔钱款

纠纷没有解决。陈某说，2011年9月，周某与他达成口头协议，

合伙购置高档白酒囤积，待涨价后出售牟利。在履行过程中，

周某却将他给的20余万元购置白酒资金占为己有。

因双方当事人存在大量经济往来和债权债务纠纷，2016年

9月，鹿城区检察院审查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周某

涉嫌合同诈骗案存疑不起诉。陈某不服，向温州市检察院提出

申诉，该院复查后维持原不起诉决定。2017年11月，陈某向省

检察院提出申诉。

经查看申诉材料、调取案卷、询问申诉人并提交员额检察

官联席会议讨论，省检察院认为，本案经济关系交织错杂，矛盾

持续多年，当务之急是切实解决申诉人的诉求，弥补损失。

几番与当事人沟通后，检察官发现，周某并无欠钱不还的

想法，并且两人虽因生意互生怨气但多年的交情还在。据此，

省检察院制定方案，明确与鹿城区检察院双向开展调解工作，

就赔礼道歉、还款计划等内容与当事双方开展磋商。

多方合力下，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近日，在省、区两级检察院的主持下，周某诚恳向陈某道

歉，还自愿签署了还款承诺书，承诺分4期归还欠款20余万元，

并当场交付首期款8万元。至此，两人终于握手言和。

两级检察机关合力，历时5年申诉案划上句号

我省率先在全国推出电子居住证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苏雪

本报讯“公共健身器材生锈的生锈、损坏的损坏，居民的

健身安全如何保证？全民健身的计划还怎么落实？”8月8日全

民健身日到来之际，海宁市检察院召集海宁市文旅体局、相关

街道代表、人大代表等召开“保护公共健身器材安全领域行政

公益诉讼案”公开听证会，代表群众向相关部门发问。

“你看这个上肢牵引器，手握都掉了一个了，很久了也没见

人来修”“这个揉推器上面的螺丝也掉了一颗，用还是能用的，

但是总归心里慌兮兮的”……今年7月，在海宁市海洲社区卫生

服务站门口的公共健身点，居民们纷纷向前来走访调查的检察

官们反映。这里配置了漫步机、扭腰器、太极揉推器等较为常

见的健身器材，但设施总体陈旧、零件缺损较多。

而在海宁市双合村村委门口，一个单人健骑机的座垫甚至

已被腐蚀出2个大洞，部分摇摆式器材支撑部件出现松动……

检察官走访多个公共健身点后发现，健身器材破损、零件缺失，

器材超期“服役”已成普遍现象。

“对于公共健身器材的后续监管，我们的确存在重建设轻

管理的问题，一定马上改正。”听证会上，市文旅体局代表表示，

根据海宁市2016年出台的《全民健身实施建设管理办法》，全

民健身设施的管理维护实行属地管理原则，由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者下辖的村、社区自主维护。

“根据相关制度规定，村、社区发现问题后上报街道，小问题由

街道直接解决，需要大资金投入的由街道汇总后上报文旅体

局。海宁市财政每年安排约300余万资金用于健身设施建设

（实际补助以审计为准）。”

对此，海洲街道、硖石街道等街道代表纷纷表态，今后

将增派器材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维护，同时督促村、社区等维

护单位加强日常巡逻。广大居民发现问题也可以直接向街

道反馈。

听证会上，海宁市检察院同时向市文旅体局发出检察建议

书，建议对已发现的存在问题的公共健身器材进行整改，并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公共健身器材专项整治，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保障群众健身安全。

公共健身器材老旧破损谁来管？检察院发出“灵魂拷问”


